
紧密型联营合同

　　订立合同单位：                        

　　甲方（单位名称）：                    

　　经济性质：                   所有制。 

　　乙方（单位名称）：                    

　　经济性质：                   所有制。 

　　（注：如有两个以上单位联营，依次称丙、丁……方。） 

　　甲、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过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和相互协

商，决定联合出资建立                   公司，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联营宗旨、项目和范围 

　　联营宗旨：                        。 

　　联营生产（经营）项目：                        。 

　　生产（经营）范围：                        。 

　　第二条　联营企业名称           市（县）              公司（企业）。 

　　地址：              （所有制）联营。 



　　核算方式：独立核算。 

　　第三条　联合出资方式、数额和投资期限 

　　公司（或厂，下同）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元。 

　　甲方投资额           元，占投资总额      ％。 

　　甲方以下列作为投资： 

　　现金：           元； 

　　厂房：           元，折旧率为每年      ％。 

　　机械设备：           元，折旧率为每年      ％； 

　　专用工具：           元，折旧率为每年      ％； 

　　原材料：           元； 

　　土地征用补偿费：           元； 

　　专利权：           元； 

　　商标权：           元； 

　　技术成果：           元。（应注明技术检验标准，可否再行转让） 

　　乙方投资额：（略……） 

　　投资缴付日期：               。 

　　投资中包括固定资产、物资和专利权、商标权等，须按期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

手续。 

　　以土地使用权参加联营的，须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征书。按期将该项土地

征用补偿费作为出资份额转入公司名下。 



　　第四条　联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　　　　　（略） 

　　　　　                          。 

　　乙方：　　　　　（略） 

　　　　　                          。 

　　第五条　纳税、利润分配与风险承担 

　　公司所得，在依法缴纳产品税、营业税和提取储备基金、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

利奖励基金后，其余为红利，按股分配： 

　　甲方：        ％； 

　　乙方：        ％。 

　　（所在地不同的联营成员，按商定的比例分配利润后，向自己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纳所得税。） 

　　公司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联营成员对公司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按

出资和分红比例承担亏损。 

　　第六条　联营企业的组织机构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董事会决定公司的以下重大事宜： 

　　１．决定生产项目、经营方针、长远发展规模； 

　　２．审查经营计划、财务预算并监督检查其执行情况； 

　　３．决定公司级干部的任免、奖惩、职工待遇和临时人员的吸收、解雇； 

　　４．审改技术改造措施，决定处理重大事故的方案； 

　　５．听取经理的工作汇报； 

　　６．决定联营合同的变更或中止； 

　　７．决定经理提交董事会讨论决定的问题； 

　　８．确定董事的报酬，有权吸收和撤换董事。 

　　董事会由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名，乙方委派

名，董事长、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会议选举产生。 

　　董事会成员任期         年，董事会成员如有临时变动，可由该董事的原单

位另派适当人选接替，但应经董事会认可。 

　　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的经理、副经理或其它职务。

 

　　公司设经理一名、副经理         名，由董事会聘请，任期         年。 

　　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由董事会决定。 

　　第七条　劳动管理、职工的人数、工资、培训及福利　（略） 

　　第八条　违约责任： 



　　１．联营成员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第三条依期如数支付投资额时，每逾期    

（时间）         ，         违约方应向公司缴付出资额的         ％，作为

违约金。 

　　２．由于联营成员任何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除

应按出资额的         ％支付违约金外，守约方有权要求中止协议，并要求违约

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如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公司

造成的损失。 

　　３．对不可抗力情况的处理。 

　　４．履行协议中如发生纠纷，由各方派代表协商解决。 

　　第九条　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后，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后生效。协议中如

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 

　　第十条　本协议生效之日，即公司董事会成立之时。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

注册登记，开设银行帐户和其它筹建事宜。 

　　第十一条　本协议正本一式         份，双方各执一份，公司存一份，协议

副本一式         份，送            、            、            、……各存

一份。

 

　　甲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 

　　银行帐户：                      

　　地址：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 

　　银行帐户：                      

地址：                          

          年     月     日 

公证或鉴证机关：               公章 

          年     月     日


